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號

抗  告  人  安徽北海羽絨製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袁傳新  

訴訟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蘇家玄律師

            葉曉宜律師

相  對  人  詠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詔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國際私法上定國際管轄權或合意國際管轄權之效力，係依

各國司法實務之發展及準用或類推適用內國民事訴訟法上關

於定管轄權之原則為之，且依起訴之法庭地法決定國際管轄

權之有無。各國有關民事訴訟管轄之規定，除涉及公益或法

律特別規定之專屬管轄外，係以併存為原則。有關合意國際

管轄之爭議，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亦即該意思表示

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

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

法律效果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

義。當與管轄有關文字發生爭議，而無法認為係有國際管轄

合意時，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雖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指涉

之涉外事件不盡相同，惟對於該民事事件係採區際法律衝突

之理論為處理，故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而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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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者，有關合意管轄之爭議，亦應

依上開原則處理之。倘該事件非專屬臺灣地區法院管轄，大

陸地區法院亦認臺灣地區人民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且兩造

合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之約定具有排他性者，固無

不可。惟是否係排他性之約定，仍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

說原則為探知，若無法認為係有定大陸地區法院管轄之合意

時，則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不得逕予排除

臺灣地區法院之管轄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34號

裁定參照）。抗告人係在大陸地區設立之法人，相對人則係

在臺灣地區設立之法人，兩造於民國110年8月4日，在大陸

地區安徽省○○市簽訂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

合同，詳原審影卷第176至177頁），其第7條第2項固約定：

出現糾紛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則向合同簽訂地所在

的法院訴訟解決（詳原審影卷第177頁），惟該約定僅係確

認兩造因系爭合同之糾紛協商不成，可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

法院訴訟解決，並未明白約定係具有排他性之合意管轄，依

上開說明，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類推適用

我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之規定。相對人主事務所設在彰化縣

○○鄉○○村○○路0巷00號（詳原審影卷第463頁），且依

系爭合同第5條約定，系爭合同的債務履行地同相對人之主

事務所，依我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12條規定，原審法

院自有管轄權。況相對人不抗辯原審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詳原審影卷第269至272頁），依同法第25條

規定，原審法院亦為有管轄權之法院。而本件依區際法律衝

突理論，既已確定原審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相關訴訟程序

規定，自應適用我民事訴訟法，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審追加請求相對人給付編號

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二合同，詳原審影卷第379

至380頁）之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自111年3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下稱追加之

訴④），係本於相對人多年來陸續向抗告人訂貨，兩造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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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之購銷合同，核屬繼續性供給契約關係，與系爭合同之

原因事實有共通性及關聯性，其基礎事實同一，且抗告人為

訴之追加時，原訴甫經第一次準備程序，並無妨礙訴訟終結

之情，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有所不當等語。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

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

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審理時得加以利用，

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以

符訴訟經濟者屬之。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係法

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

判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96號裁定參照）。

經查：

（一）抗告人前主張相對人積欠其貨款美金51萬元，依系爭合同

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51萬元，及自110

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

金，嗣因相對人抗辯兩造已於112年5月4日簽訂協議書

（下稱系爭協議書，詳原審影卷第273至275頁），約定以

10噸之85％白鴨絨（下稱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

萬元，相對人已依約履行，上述貨款債務業因代物清償而

消滅等語。抗告人始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

張：①相對人交付之系爭抵充貨物，不符合系爭協議書約

定規格，故依系爭合同及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相對人給

付因系爭抵充貨品品質瑕疵所生價值減損差額美金5萬

6100元；②依系爭協議書第6條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

提出本件訴訟之訴訟費及律師費之2分之1，計美金1萬

6421.4元及遲延利息；③依兩造於112年5月24日合意，請

求相對人給付美金1萬6000元之系爭抵充貨品進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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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依系爭二合同，請求相對人給付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

元及約定違約金（即追加之訴④）。惟系爭合同與系爭二

合同係兩個獨立的契約，其產品名稱、規格、數量、單

價、金額、質量要求，均不相同，是兩造的履約情形、有

無違約或債務不履行事由、得否為相關抗辯，亦均有所不

同，殊難因契約當事人相同，即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遑論，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同後，兩造又簽訂系爭協議

書，約定由相對人以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

抗告人並因而為上開①至③之訴之變更及追加（此部分業

經原裁定准許），由此更難認上開兩個合同之基礎事實同

一。是原訴與追加之訴④，其原因事實並無共同性，先後

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難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

性，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亦無同一性或一體性，

無從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加以利用，並無訴訟經濟可言，自

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例外情

形。又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

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

種類、品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819號判決參照），抗告人主張系爭合

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屬繼續性供給契約，並以此主張原訴與

追加之訴④之基礎事實同一，顯然有所誤解。

（二）兩造既於系爭合同後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目前原審審理範

圍，為抗告人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至

③，至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完全未經兩造為言詞辯論，亦

未經法院為任何證據調查，且二者審理方向完全不同，證

據資料並無共通性，亦無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

判之情事，自難認不甚礙相對人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亦不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規定之例外情

形。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之追加之訴④，為不合法，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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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詹錫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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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號
抗  告  人  安徽北海羽絨製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袁傳新  
訴訟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蘇家玄律師
            葉曉宜律師
相  對  人  詠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詔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國際私法上定國際管轄權或合意國際管轄權之效力，係依各國司法實務之發展及準用或類推適用內國民事訴訟法上關於定管轄權之原則為之，且依起訴之法庭地法決定國際管轄權之有無。各國有關民事訴訟管轄之規定，除涉及公益或法律特別規定之專屬管轄外，係以併存為原則。有關合意國際管轄之爭議，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亦即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當與管轄有關文字發生爭議，而無法認為係有國際管轄合意時，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雖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指涉之涉外事件不盡相同，惟對於該民事事件係採區際法律衝突之理論為處理，故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而合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者，有關合意管轄之爭議，亦應依上開原則處理之。倘該事件非專屬臺灣地區法院管轄，大陸地區法院亦認臺灣地區人民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且兩造合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之約定具有排他性者，固無不可。惟是否係排他性之約定，仍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原則為探知，若無法認為係有定大陸地區法院管轄之合意時，則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不得逕予排除臺灣地區法院之管轄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34號裁定參照）。抗告人係在大陸地區設立之法人，相對人則係在臺灣地區設立之法人，兩造於民國110年8月4日，在大陸地區安徽省○○市簽訂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合同，詳原審影卷第176至177頁），其第7條第2項固約定：出現糾紛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則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院訴訟解決（詳原審影卷第177頁），惟該約定僅係確認兩造因系爭合同之糾紛協商不成，可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院訴訟解決，並未明白約定係具有排他性之合意管轄，依上開說明，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類推適用我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之規定。相對人主事務所設在彰化縣○○鄉○○村○○路0巷00號（詳原審影卷第463頁），且依系爭合同第5條約定，系爭合同的債務履行地同相對人之主事務所，依我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12條規定，原審法院自有管轄權。況相對人不抗辯原審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詳原審影卷第269至272頁），依同法第25條規定，原審法院亦為有管轄權之法院。而本件依區際法律衝突理論，既已確定原審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相關訴訟程序規定，自應適用我民事訴訟法，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審追加請求相對人給付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二合同，詳原審影卷第379至380頁）之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自111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下稱追加之訴④），係本於相對人多年來陸續向抗告人訂貨，兩造陸續簽訂之購銷合同，核屬繼續性供給契約關係，與系爭合同之原因事實有共通性及關聯性，其基礎事實同一，且抗告人為訴之追加時，原訴甫經第一次準備程序，並無妨礙訴訟終結之情，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有所不當等語。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以符訴訟經濟者屬之。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96號裁定參照）。經查：
（一）抗告人前主張相對人積欠其貨款美金51萬元，依系爭合同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51萬元，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嗣因相對人抗辯兩造已於112年5月4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詳原審影卷第273至275頁），約定以10噸之85％白鴨絨（下稱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相對人已依約履行，上述貨款債務業因代物清償而消滅等語。抗告人始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相對人交付之系爭抵充貨物，不符合系爭協議書約定規格，故依系爭合同及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系爭抵充貨品品質瑕疵所生價值減損差額美金5萬6100元；②依系爭協議書第6條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提出本件訴訟之訴訟費及律師費之2分之1，計美金1萬6421.4元及遲延利息；③依兩造於112年5月24日合意，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1萬6000元之系爭抵充貨品進口關稅；④依系爭二合同，請求相對人給付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約定違約金（即追加之訴④）。惟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兩個獨立的契約，其產品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質量要求，均不相同，是兩造的履約情形、有無違約或債務不履行事由、得否為相關抗辯，亦均有所不同，殊難因契約當事人相同，即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遑論，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同後，兩造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以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抗告人並因而為上開①至③之訴之變更及追加（此部分業經原裁定准許），由此更難認上開兩個合同之基礎事實同一。是原訴與追加之訴④，其原因事實並無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難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亦無同一性或一體性，無從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加以利用，並無訴訟經濟可言，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例外情形。又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19號判決參照），抗告人主張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屬繼續性供給契約，並以此主張原訴與追加之訴④之基礎事實同一，顯然有所誤解。
（二）兩造既於系爭合同後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目前原審審理範圍，為抗告人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至③，至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完全未經兩造為言詞辯論，亦未經法院為任何證據調查，且二者審理方向完全不同，證據資料並無共通性，亦無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事，自難認不甚礙相對人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亦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規定之例外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之追加之訴④，為不合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詹錫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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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號
抗  告  人  安徽北海羽絨製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袁傳新  
訴訟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蘇家玄律師
            葉曉宜律師
相  對  人  詠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詔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國際私法上定國際管轄權或合意國際管轄權之效力，係依各國司法實務之發展及準用或類推適用內國民事訴訟法上關於定管轄權之原則為之，且依起訴之法庭地法決定國際管轄權之有無。各國有關民事訴訟管轄之規定，除涉及公益或法律特別規定之專屬管轄外，係以併存為原則。有關合意國際管轄之爭議，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亦即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當與管轄有關文字發生爭議，而無法認為係有國際管轄合意時，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雖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指涉之涉外事件不盡相同，惟對於該民事事件係採區際法律衝突之理論為處理，故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而合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者，有關合意管轄之爭議，亦應依上開原則處理之。倘該事件非專屬臺灣地區法院管轄，大陸地區法院亦認臺灣地區人民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且兩造合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之約定具有排他性者，固無不可。惟是否係排他性之約定，仍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原則為探知，若無法認為係有定大陸地區法院管轄之合意時，則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不得逕予排除臺灣地區法院之管轄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34號裁定參照）。抗告人係在大陸地區設立之法人，相對人則係在臺灣地區設立之法人，兩造於民國110年8月4日，在大陸地區安徽省○○市簽訂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合同，詳原審影卷第176至177頁），其第7條第2項固約定：出現糾紛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則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院訴訟解決（詳原審影卷第177頁），惟該約定僅係確認兩造因系爭合同之糾紛協商不成，可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院訴訟解決，並未明白約定係具有排他性之合意管轄，依上開說明，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類推適用我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之規定。相對人主事務所設在彰化縣○○鄉○○村○○路0巷00號（詳原審影卷第463頁），且依系爭合同第5條約定，系爭合同的債務履行地同相對人之主事務所，依我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12條規定，原審法院自有管轄權。況相對人不抗辯原審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詳原審影卷第269至272頁），依同法第25條規定，原審法院亦為有管轄權之法院。而本件依區際法律衝突理論，既已確定原審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相關訴訟程序規定，自應適用我民事訴訟法，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審追加請求相對人給付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二合同，詳原審影卷第379至380頁）之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自111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下稱追加之訴④），係本於相對人多年來陸續向抗告人訂貨，兩造陸續簽訂之購銷合同，核屬繼續性供給契約關係，與系爭合同之原因事實有共通性及關聯性，其基礎事實同一，且抗告人為訴之追加時，原訴甫經第一次準備程序，並無妨礙訴訟終結之情，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有所不當等語。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以符訴訟經濟者屬之。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96號裁定參照）。經查：
（一）抗告人前主張相對人積欠其貨款美金51萬元，依系爭合同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51萬元，及自110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嗣因相對人抗辯兩造已於112年5月4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詳原審影卷第273至275頁），約定以10噸之85％白鴨絨（下稱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相對人已依約履行，上述貨款債務業因代物清償而消滅等語。抗告人始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相對人交付之系爭抵充貨物，不符合系爭協議書約定規格，故依系爭合同及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系爭抵充貨品品質瑕疵所生價值減損差額美金5萬6100元；②依系爭協議書第6條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提出本件訴訟之訴訟費及律師費之2分之1，計美金1萬6421.4元及遲延利息；③依兩造於112年5月24日合意，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1萬6000元之系爭抵充貨品進口關稅；④依系爭二合同，請求相對人給付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約定違約金（即追加之訴④）。惟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兩個獨立的契約，其產品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質量要求，均不相同，是兩造的履約情形、有無違約或債務不履行事由、得否為相關抗辯，亦均有所不同，殊難因契約當事人相同，即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遑論，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同後，兩造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以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抗告人並因而為上開①至③之訴之變更及追加（此部分業經原裁定准許），由此更難認上開兩個合同之基礎事實同一。是原訴與追加之訴④，其原因事實並無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難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亦無同一性或一體性，無從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加以利用，並無訴訟經濟可言，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例外情形。又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19號判決參照），抗告人主張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屬繼續性供給契約，並以此主張原訴與追加之訴④之基礎事實同一，顯然有所誤解。
（二）兩造既於系爭合同後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目前原審審理範圍，為抗告人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至③，至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完全未經兩造為言詞辯論，亦未經法院為任何證據調查，且二者審理方向完全不同，證據資料並無共通性，亦無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事，自難認不甚礙相對人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亦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規定之例外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之追加之訴④，為不合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詹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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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85號
抗  告  人  安徽北海羽絨製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袁傳新  
訴訟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蘇家玄律師
            葉曉宜律師
相  對  人  詠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詔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2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45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國際私法上定國際管轄權或合意國際管轄權之效力，係依
    各國司法實務之發展及準用或類推適用內國民事訴訟法上關
    於定管轄權之原則為之，且依起訴之法庭地法決定國際管轄
    權之有無。各國有關民事訴訟管轄之規定，除涉及公益或法
    律特別規定之專屬管轄外，係以併存為原則。有關合意國際
    管轄之爭議，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亦即該意思表示
    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
    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
    法律效果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當與管轄有關文字發生爭議，而無法認為係有國際管轄合
    意時，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雖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指涉之
    涉外事件不盡相同，惟對於該民事事件係採區際法律衝突之
    理論為處理，故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而合意定
    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者，有關合意管轄之爭議，亦應依
    上開原則處理之。倘該事件非專屬臺灣地區法院管轄，大陸
    地區法院亦認臺灣地區人民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且兩造合
    意定大陸地區法院為管轄法院之約定具有排他性者，固無不
    可。惟是否係排他性之約定，仍應採具體個案之契約解釋說
    原則為探知，若無法認為係有定大陸地區法院管轄之合意時
    ，則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不得逕予排除臺
    灣地區法院之管轄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34號裁
    定參照）。抗告人係在大陸地區設立之法人，相對人則係在
    臺灣地區設立之法人，兩造於民國110年8月4日，在大陸地
    區安徽省○○市簽訂編號0000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合同
    ，詳原審影卷第176至177頁），其第7條第2項固約定：出現
    糾紛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則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
    院訴訟解決（詳原審影卷第177頁），惟該約定僅係確認兩
    造因系爭合同之糾紛協商不成，可向合同簽訂地所在的法院
    訴訟解決，並未明白約定係具有排他性之合意管轄，依上開
    說明，應回歸民事訴訟管轄所採之併存原則，類推適用我民
    事訴訟法有關管轄之規定。相對人主事務所設在彰化縣○○鄉
    ○○村○○路0巷00號（詳原審影卷第463頁），且依系爭合同第
    5條約定，系爭合同的債務履行地同相對人之主事務所，依
    我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第12條規定，原審法院自有管轄
    權。況相對人不抗辯原審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詳原審影卷第269至272頁），依同法第25條規定，原審
    法院亦為有管轄權之法院。而本件依區際法律衝突理論，既
    已確定原審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相關訴訟程序規定，自應
    適用我民事訴訟法，先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原審追加請求相對人給付編號0000
    000000購銷合同（下稱系爭二合同，詳原審影卷第379至380
    頁）之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自111年3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下稱追加之訴④），
    係本於相對人多年來陸續向抗告人訂貨，兩造陸續簽訂之購
    銷合同，核屬繼續性供給契約關係，與系爭合同之原因事實
    有共通性及關聯性，其基礎事實同一，且抗告人為訴之追加
    時，原訴甫經第一次準備程序，並無妨礙訴訟終結之情，原
    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有所不當等語。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
    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
    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審理時得加以利用，
    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以
    符訴訟經濟者屬之。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係法
    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
    判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96號裁定參照）。
    經查：
（一）抗告人前主張相對人積欠其貨款美金51萬元，依系爭合同
      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美金51萬元，及自110
      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每日利率1％計算之違約金，
      嗣因相對人抗辯兩造已於112年5月4日簽訂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詳原審影卷第273至275頁），約定以10噸之
      85％白鴨絨（下稱系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
      相對人已依約履行，上述貨款債務業因代物清償而消滅等
      語。抗告人始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相
      對人交付之系爭抵充貨物，不符合系爭協議書約定規格，
      故依系爭合同及系爭協議書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系爭
      抵充貨品品質瑕疵所生價值減損差額美金5萬6100元；②依
      系爭協議書第6條約定，請求相對人給付因提出本件訴訟
      之訴訟費及律師費之2分之1，計美金1萬6421.4元及遲延
      利息；③依兩造於112年5月24日合意，請求相對人給付美
      金1萬6000元之系爭抵充貨品進口關稅；④依系爭二合同，
      請求相對人給付貨款餘額美金41萬7500元及約定違約金（
      即追加之訴④）。惟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兩個獨立的
      契約，其產品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質量要求
      ，均不相同，是兩造的履約情形、有無違約或債務不履行
      事由、得否為相關抗辯，亦均有所不同，殊難因契約當事
      人相同，即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遑論，兩造均不爭執
      系爭合同後，兩造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相對人以系
      爭抵充貨物抵充貨款美金51萬元，抗告人並因而為上開①
      至③之訴之變更及追加（此部分業經原裁定准許），由此
      更難認上開兩個合同之基礎事實同一。是原訴與追加之訴
      ④，其原因事實並無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
      會生活上，難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就原請求之訴訟及
      證據資料，亦無同一性或一體性，無從於追加之訴④部分
      加以利用，並無訴訟經濟可言，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例外情形。又所謂繼續性供給
      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
      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他方
      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19
      號判決參照），抗告人主張系爭合同與系爭二合同係屬繼
      續性供給契約，並以此主張原訴與追加之訴④之基礎事實
      同一，顯然有所誤解。
（二）兩造既於系爭合同後又簽訂系爭協議書，目前原審審理範
      圍，為抗告人於112年7月27日具狀變更及追加主張①至③，
      至於追加之訴④部分，完全未經兩造為言詞辯論，亦未經
      法院為任何證據調查，且二者審理方向完全不同，證據資
      料並無共通性，亦無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
      情事，自難認不甚礙相對人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亦不符合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7款規定之例外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之追加之訴④，為不合法，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追加之訴④，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詹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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